	材料名称
	提交时间

	一、师范类专业认证整改工作方案
	2026年1月15日前

	二、持续改进年度报备材料
	1.本年度按照面向产出要求修订的制度文件（本年度如无修订，可不提供，但需注明）：
（1）培养方案（需附修订时间及修订情况说明）；
（2）各门课程教学大纲（需附修订时间及修订情况说明）；
（3）产出评价制度文件（需附修订时间及修订情况说明）。
	2026年1月23日前

	
	[bookmark: _GoBack]2.本年度按照面向产出制度文件开展课程目标达成评价的有关材料。仅需报备当年度评价课程（在一个评价周期内覆盖所有课程即可），每门课程一个文件包（上传系统时统一为1个PDF格式文件），包括：
（1）课程教学大纲；
（2）课程教学考核材料（按课程类别要求提供）；
（3）课程本年度的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报告（包括课程目标、课程目标与指标点的对应关系、评分标准、评价方法，评价依据和评价结果及明确具体的针对性改进措施等）。
	

	
	3.年度报备资料清单目录（按参考格式提供）
	

	三、中期审核
	1.整改工作方案
	2028年（具体时间根据省评估院安排另行通知）

	
	2.年度备案材料
（专业须对三年来提交的年度报备材料进行梳理，内容包括：专业近三年修订的面向产出有关制度文件、近三年每年按照培养方案开出的课程清单、开展课程质量评价的课程清单、课程目标达成评价报告和每门必修课程随机抽取的某一学生一套课程评价原始材料。未在年度提交报备材料或材料数量与质量不规范的，应按规范要求补充提交。）
	

	
	3.师范类专业认证持续改进证据清单
	


师范类专业第二级认证状态保持工作材料提交时间表

